
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辽工信人事 〔⒛21〕 194号

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⒛Ⅱ 年

辽宁省经济系列和工程系列相关行业

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沈抚示范区管委会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

局,省直有关单位 :

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 ⒛21年全省职称

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》 (辽人社发 〔⒛21〕 1号 )、 《关于深

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辽人社发〔2021〕

10号 )和 《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(辽人社发 〔⒛21〕 3号 )文件要求,经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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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社厅同意,现将 ⒛21年辽宁省经济系列、工程系列相关行

业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评审范围、权限

1.经济系列。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准,辽宁省经

济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全省经济系列 (知 识

产权专业除外)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;负 责省属企事

业单位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,原则上除省属企事业单

位外的其它单位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由所在市负责。

2.工程系列相关行业。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准 ,

辽宁省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全省工程系

列相关行业 (建材、机电、电子、电力、冶金、石油化工、纺

织、轻工、综合 )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;负 责省属企

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,原

则上以上行业除省属企事业单位外的其它单位副高级及以下专

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由所在市负责;负 责无人机科学与工程、

安防工程等新增设专业全省各类企事业单位各层级专业技术资

格评审工作。

参加申报人员须在我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体

经济组织等建立人事劳动关系,以及在我省工作 1年以上的自

由职业人员。根据国家 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 (人社部 40

号令 ),申 报人员应当为本单位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,离退

休人员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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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审标准

⒛21年经济系列、工程系列相关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

准试行《关于深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辽

人社发 〔⒛21〕 10号 )和 《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

革的实施意见》 (辽人社发 〔⒛21〕 3号 )职称评价基本标准

条 件 ,详 见 辽 宁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官 网 (网 址 :

http√ /gxt,丨 n,gov.cn))—
专 题 专 栏

—

职 称
工

作 平 台

—

通 知

公告栏目。

三、评审程序

1.申报、审核。按照
“
谁推荐、谁审核

”
的原则,要严把

资格审核关。推荐单位要成立相应的考评领导小组,对申报人

员进行综合考评,经单位集中公示无异议后,方可由所在单位

推荐至主管部门,经主管部门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

核后,报送至省经济系列、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

员会办公室。积极发挥行业协会、联合会等社会组织的人才集

聚优势,推荐非公有制单位优秀人才参评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评

审。申报安防工程相关专业各层级职称人员 (事业单位申报人

员除外 )还须经省社会公共安全产品行业协会审核同意后方可

报送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申报人资格进行审查,并对申

报材料进行审核。其中,经济系列副高级职称 ⒛21年继续采取

考试与评审相结合方式,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,考试通过人员

方可申报副高级经济师的评审,须在线上职称工作平台——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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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情况——现有专业技术资格栏目提交考试成绩单和线下报

卷),申报的专业要与考试通过专业相一致。

2.答辩。经济系列正高级和工程系列正、副高级采取评审

答辩的形式,采用综合评价量化模式进行赋分。参评人员综合

分数为 100分 ,其中,量化赋分占
`总
分权重的 600/o,答辩分占

总分权重的 400/o。 工程系列省属企事业单位及部分新增设专业

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采取阅卷评审的方式进行,不需要答

辩。

答辩时间、评审公示、领证时间等相关事宜,将在职称工

作平台一通知公告栏目上及时发布,请密切关注。

四、申报推荐程序

1.申请。申报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。

2.单位审核。申报人所在单位要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 ,

审核内容包括学历 (学位 )、 现有专业技术资格、业绩成果、

发表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、专利、计算机软件

著作权、奖励等。工程系列申报材料的计算截至时间为 2021年

8月 30日 ,经济系列申报材料的计算截至时间为 2021年 9月

30日 。

3.民主评议。各申报单位要成立相应考评领导小组,采取

单位领导、人事干部、考评专家等联审的方式,依据申报人员

的人事档案、专业技术档案、业绩成果、日常考核和实际贡献

等,综合考评申请人的职业操守和从业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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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集中公示。经综合考评、审核合格的申请人的申报材料

集中在单位进行公示,公示时间为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5.推荐上报。公示无异议后,用人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将申

请人的申报材料逐级上报,经 申报单位、市 (县、区)人社部

门或主管部门 (省属高校到省教育厅、省属国有企业到省国资

委、省属医院到省卫健委、安防企业到省社会公共安全产品行

业协会 )资格审核加盖公章后,由各单位人事部门将材料统一

报送到省经济系列和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办

公室。

6.报名方式。⒛21年经济系列、工程系列相关行业职称评

审继续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,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(网 址:

http∶ //gxt.h。 gov。 cn)一专题专栏一职称工作平台一网上职

称申报系统。经网上初审通过后,将系统生成的 《辽宁省专业

技术资格评定表》连同申报材料经相应省直主管部门或各市人

社部门审核同意加盖公章后 (申 报安防工程相关专业的各层级

职称人员还须经省社会公共安全产品行业协会审核同意),再

次网上提交 《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》中的
“
七、公示、

推荐及学科评议组意见
”

页,经确认报名成功后,在 5个工作

日内携带申报材料送至评委会办公室。

工程系列网上申报系统开放时间为:2Ⅱ1年 9月 3日 9Ⅱ 1

年 9月 30日 。经济系列网上申报系统开放时间为:⒛21年 10

月 11日 -2021年 10月 31日 。逾期系统关闭,不子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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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材料及要求

1.个人申报材料。申报人员认真按照评审标准要求准各个

人申报材料。

2,实行个人和单位双重承诺制度。申报人须在 《辽宁省专

业技术资格评定表》中
“
各注”

栏内空白处手写如下承诺: “本

人承诺:所提供的个人信 J急 和申报材料真实准确,对因提供有

关信息、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后果,责任自负,并

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关处罚
”。申报人所在单位须在个人承诺内

容下空白处手写:“承诺推荐的申报人员所有材料真实有效
”

,

并由审核人签字,加盖单位公章。

3.实行研究成果检索查询制度。申报人员必须提交经本单

位及主管部门盖章的检索证明。所有申报人员均要通过国家新

闻出版总署网站进行研究成果期刊信息查询并打印查询页,通

过
“
万方数据资源系统

”、 “
清华同方中国知网

”、 “
重庆维

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
”

等主流数据库进行本人研究成果信息

的检索。国际研究成果请提供科技文献检索证明。专业技术人

员在晋升职称时所提供的研究成果,系指经国家或省新闻出版

行政部门批准,并在公开出版发行刊物上发表的本专业或相近

专业的研究成果,非本专业或 0相近专业的研究成果不能作为

评审依据 (增 刊或编辑出版的研究成果集不予认定为学术期刊

研究成果 )。

4.专业技术人员在申报晋升专业资格时,所提供的研究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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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、科研成果和奖励等,必须是在取得现级别专业技术资格后

重新获得的,否则不能作为申报材料。申报的获奖证书和相关

材料,应为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,非本专业或非相近专业的奖

励项目或材料不能作为晋升本专业职称的依据。需经专家出具

评议证明或推荐意见的应填写《专家评议书》或《专家推荐书》,

请到职称工作平台一通知公告栏目下载。

5.由单位派往国外工作 (满两年,不含已回国)的专业技术

人员和由政府选派的援疆援藏专业技术人员,在援外工作期间,

因工作需要不能按时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评审,出 具有效证明后 ,

可按现行标准条件申报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评审,参评时,可免

答辩。

6.中 直驻辽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,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评审

需经国家主管部门同意,商请开具评审委托函,相关材料请到

职称工作平台
“
政策法规

”
中下载相应材料,并按辽宁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规定办理。

7.对于提供伪造虚假学历、资历、获奖证书和剽窃他人研

究成果、科研成果等相关材料的人员,一经发现并核实,取消

评审资格,取消以后 3年的申报资格,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

报。已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予以撤消,已聘用专业技术职务的

予以解聘。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,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

平台,记录期限为 3年 ,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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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报材料填报要求

1.主卷的材料顺序。第一部分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推

荐表: (1)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推荐表; (2)单位公示

材料;(3)《辽宁省破格评定人员审核表》(破格人员填报 )。

第二部分学历资历: (1)身份证 (复 印件 ); (2)学历、学

位有关材料 (见辽人社职 〔⒛19〕 1号 )(详见职称工作平台 )

(3)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(复 印件 ),参加高级经济师申报人员

须提供全国统一考试合格成绩单 (含线上和报卷); (4)继 续

教育证明 (复 印件 )。 第三部分主要业绩成果: (1)单位出具

的工作业绩证明 (须加盖单位公章 ); (2)业 绩材料、获奖证

书 (复 印件 )。 第四部分主要论文、著作: (1)发表论文及其

网上检索 (复印件、打印件 ); (2)主要著作出版物及其网上

检索 (复 印件、打印件 )。 第五部分其它: (1)荣誉证书 (复

印件 ); (2)学术 (衔 )称号 (复 印件 ); (3)其它证明材

料 (复印件 )。

卷内所有材料需加盖所在单位公章或审核无误后整体骑缝

加盖公章。

2.申 报人员在填写 《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》时,封

面上的单位名称须与加盖的单位公章一致,大型企、事业单位

须细化到二级单位名称。 《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》一式

3份 (表格中每一页须加盖单位公章)。 填报 《辽宁省专业技

术资格报评推荐表》一式 3份 (其 中装卷 1份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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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网 上报名通过后,须通过职称工作平台打印上述表格。

4.参评对象在报卷时需交 1张本人 1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各单位指定专人统一报送材料,请携带单位介绍信、身

份证、行程码办理入门手续,并按疫情防控要求做好防护。

2.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地址: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 64号 219

房间。高德地图导航:辽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离退休干部

局,地铁 2号线北陵公园站B口 ,西行 800米 (不在省政府大

院内)。

3.除 申报过程出现的共性问题外,如遇涉及申报人个别问

题,请认真学习申报通知和相关改革实施文件,原则上不再做

单个电话解答。答辩时间及要求、评审公示、领证时间等相关

事宜,请及时关注职称工作平台一通知公告栏目。

联 系 人:王老师

联 系 电话 :02仁 86892885

2r+8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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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件公开发布 )

抄送: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,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、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党建工作部,辽宁省社会

公共安全产品行业协会。

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⒛21年 8月 31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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